Righteousness 公義 「公義」一詞的基本意義及其有關詞彙，皆從希伯來文s]ed[eq而來，在七十士譯本（Septuagi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71,Name=Septuagint`LXX')}）*通常譯作dikaiosyne{，故此它並非指一種抽象的公義或美德，而是指在一個群體內的公正立場，和由此而發的正直行為。英文譯作righteousness，包含了兩個不同的字根在內︰第一個是「對的」、「公義的」（righteous）；第二個是「公平」（justice）、「稱義」。中文譯作「公義」，是把這兩組詞的意義揉合來用，表達一種正確、公平、正直的意思，這與希伯來文在語意學及神學上揉合二者的用法非常接近。
舊約聖經（新約用法之所本）由兩方面的思想構成公義的特別意義︰
1.法庭背景︰即指一個人之身分與法庭之判決相互關聯。希伯來法庭沒有設立檢察官，一切案件均由原告直接控告被告；公義也者，即法官宣告原告或被告勝訴。法官判案的標準是神立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*的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*，故此「公義」就有「行為符合約的要求」這意思；換句話說，我們可以從人的日常行為看出他在立約上所處的身分。再者，法官或君王均需符合不同的公義要求︰他必須以公平斷案，意思就是他要忠於律法和（或）盟約，必須定邪惡為罪，沒有私心，以及維護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。這些不同的「公義」含義，應可說明為什麼七十士譯本有時用dikaiosyne{不是翻譯s]ed[eq及同源之詞，而是譯其他的字根，如h]esed[（恩典、立約之恩）、mis%pa{t]（審判、公平）等。
2.與法庭揉合一起的立約背景︰這是因為律法（Torah）乃是立約之本。雖然有時神看來是以色列人在律法上的對頭，但更多時候神是法官或君王，而以色列人是原告（控告她的仇敵），或被告（因不守約而受審）；那時人便訴諸神的公義，以此為據，祈求祂拯救自己的子民；因為祂在立約時申明自己會如此作。倘若不見神採取行動（如在被虜期，後來的瑪喀比叛變，和主後70年耶京失陷），此時期的作者就會說神的公義正審判祂有罪的子民，或說祂延宕審判仇敵是合乎公義的，目的是再給他們時間悔改；日後當祂重建祂的子民時，就顯出祂是公義的，或說祂要更新所立的約來顯出公義（但九；拉九等）。約伯記可說是一齣長長的法庭訴訟記錄︰約伯述說自己的公義，假想神是他的原告，後來才發現他不能把神帶上法庭。首兩章顯出撒但（參魔鬼與鬼，Devil and Demons{\LinkToBook:TopicID=358,Name=Devil and Demons}*）才是真正的檢察官，而約伯的三個朋友無意中則成了檢察官的助理。
這兩個背景（法庭和立約）合起來，便成了耶穌時代猶太教的立約神學。「公義」的意思，就是屬於約的，其範疇皆由妥拉（Torah）所界定，而其盼望乃是，神按祂的公義在歷史中行事，特要為祂的子民昭雪平反，施行公義；亦即是證明他們的確是祂的子民，而方法乃是把他們從仇敵的手中拯救出來。這一系列的思想在馬太福音表達得最清楚；在那裡，神的公義應是神的救贖計畫（太三15），和祂子民在約上的責任（太五20，六1）。同樣地，路加亦很看重這思想，強調不同事例中主角的「公義」立場（路一6，二25，二十三50；徒十20）。有時聖經會稱耶穌為「公義者」，因為祂是神揀選的、在盟約上的真正伙伴（如︰徒三14，七52，二十二14；雅五6）。猶太人相信神要按公義審判世界，這信仰不斷在新約出現（如︰帖後一5～6；羅二1～16；來十二23）。不過表達得最完備的還是保羅，他特別在羅馬書解釋神的公義。
保羅認為猶太人關乎神公義的問題（即︰倘若這世界的創造者正是與以色列立約的神，為什麼以色列仍受欺壓？）已得解答，那就是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。事實上，這答案迫使整個問題要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來，那就是猶太人與外邦人一樣，同是罪人，同是耶穌為之犧牲和復活的對象。保羅宣告說，福音說明神站在公正的位置，儘管外表看來好像不是如此︰祂守了與亞伯拉罕立的約，正面處理了罪的問題，無私地採取了行動，將來還要如此行，並且保守那些無助地向祂求憐憫的人（羅一16～17，二1～16，三21～四25）。換句話說，神顯出的「公義」，正與一個立約的主及法官的公義相符，因此亦能夠預言末日審判的判斷（羅二1～16），並在今天宣布（羅三21～26），一切相信的人都已經在約的群體內（參稱義，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*）。
「神的公義」是神賜予人類的概念，源出於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，在近代神學界則是透過路德而再受重視。路德反對當時流行的「普及的義」（iustitia distributiva）思想，因為按這裡的iustitia（早見於武加大拉丁文本），它與羅馬書一17的了解不一樣，認為神的義不可能僅止於賞善罰惡；路德提出的另一解釋，同樣容易引起誤解，因為他把注意力從神對約的忠誠，轉移到較注重人的地位。在路德之後，更正教神學大體上又返回「普及的義」；因為神是公義的，必須賞善罰惡，而耶穌基督正滿足神公義之要求。
按新約的看法，神的子民的確是有「義」的；嚴格來說，它不是神的義（但另參林後五21），乃是一個法庭宣判勝訴之人所當有的地位。在立約的情況下，這就差不多表示具有「聖約會員」的身分，並顯出公義的行為（如︰腓一11）。保羅與當時猶太人的辯論時用詞非常小心；對那些以血緣來釐定立約群體的猶太人，保羅說，他們完全不明白神的義是怎麼一回事（也就是不知道神的公義會成就什麼事，又要怎樣成就祂的約），而只在尋求自己的義（也就是說，只有猶太人才是立約會員）。但在神的計畫中，基督把這身分賜給一切願意相信福音的人（羅十3～4；另參保羅，Paul{\LinkToBook:TopicID=911,Name=Paul}*）。
故此，聖經討論的公義，基本上實在是關於立約的會員身分，以及和這身分相配的行為。不過，這些經文的解釋乃根據我們看神是創造者和全地的審判者，神子民要反映出神性情的這些神學觀點，故由這些看法引伸出神喜悅的公義，和祂為這世界所定的計畫等教導，也是合理的。教會不僅要成為新人類的榜樣，也要成為神至終要使公義臨到全地的媒介。較古老的神學常不能充分反映這思想，部分原因是強烈的個人主義作祟，另一個原因是完全分割了教會與世界，結果引來一些極嚴厲的批判，像某些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*的抨擊。他們把「公義」提升到成為一種抽象的美德，是完全不合乎聖經的（如只有公義的聲音，沒有憐憫的心腸）。不過這不應攔阻我們重建一種平衡的世界公義，並且把它放回教會的教導與生活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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